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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03366.htm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境

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(卫办医发〔2007

〕110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卫生局，部直属各单位： 为了认真贯彻《人体器官移植条

例》，切实加强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管理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

人体器官移植指导原则，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行做法，现

就境外人员申请实施人体器官移植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为以旅游名义到我国的外国公民

实施人体器官移植。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以旅游名义

跨国境为外国居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。 二、外国居民申请到

我国实施人体器官移植的，医疗机构必须向所在省级卫生行

政部门报告，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并报我部后，根据回

复意见实施。 三、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优先满足中国公民（包

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永久性居民）需要。 四、医疗机构在为

香港、澳门、台湾永久性居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前，必须向

所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时向我

部报告。 五、除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、卫生部令第26号）规定的内容外，医疗机构不得利用

任何方式发布人体器官移植医疗广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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